[bookmark: OLE_LINK1]原子能科技學術合作研究計畫管考作業規定修正總說明

原子能科技學術合作研究計畫係由科技部與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共同推動補助學研機構從事原子能科技於民生應用之基礎研究，並以任務導向機制引導學研機構輔助原子能科技政策之先期擘劃與支援原子能管制業務之安全評估，為強化各項研究成果效益，各任務需求單位於計畫結案時，均對於各項研究成果評估「政策參考」價值及「民生應用」效益，作為後續計畫滾動式修正及研發方向調整之基準。
[bookmark: _GoBack]茲考量科技政策與技術支援型研究性質之不同，為明確界定兩者效益，爰將「政策參考」再行細分為「政策基礎」及「管制支援」，以玆區別研究成果可形成政策基礎及支援安全管制業務之效益，並修正附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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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能科技學術合作研究計畫管考作業規定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附表二 ○○年原子能科技學術合作研究計畫成果評估表
	計畫編號
	
	研究經費
	

	計畫主持人
	
	執行單位
	

	計畫名稱
	

	成果報告繳交情形：  □已繳交     □未繳交

	研究成果價值：      □政策基礎   □管制支援   □民生應用    □其他

	
研究成果可形成政策基礎、支援安全管制業務、具民生應用潛力或其他效益之具體說明


	協同主持人
	單位副主管
	單位主管

	
	
	


填表說明：本表由原能會協同主持人填寫。
	附表二 ○○年原子能科技學術合作研究計畫成果評估表
	計畫編號
	
	研究經費
	

	計畫主持人
	
	執行單位
	

	計畫名稱
	

	成果報告繳交情形：  □已繳交     □未繳交

	研究成果價值：      □政策參考   □民生應用    □其他

	
研究成果可做為政策參考、民生應用或其他效益之具體說明

	協同主持人
	單位副主管
	單位主管

	
	
	


填表說明：本表由原能會協同主持人填寫。
	為強化各計畫研究成果效益之評估，爰將現行「政策參考」細分為「政策基礎」及「管制支援」，以茲區別科技政策研究及技術支援研究。



